
新竹市保育類野生動物（不包含海生動物）救援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  

 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(註 1)本市動物園優先診斷及觀察。 

(註 2)本市動物園或其他照養義工。 

(註 3)本市動物園、林務局收容中心或其他動物區。 

(註 4)消防局及產發處辦理野放。 

1. 警消接獲市民通報發現(捕獲)動物，後送動物園 

2. 動物園接獲市民通報發現保育類動物，先行收容 

 

通報本府產業發展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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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傷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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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病照養單位 

野放 

傷病癒後評估 

是否能野放 

協調相關單位協助收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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